「掃除人性貪慾、確維財務純淨」案例宣教 

壹、前言
國防部對於財務安全工作一直持續精進，絕大多數官兵都能潔身自愛，發揮知恥知病的精神，珍惜個人榮譽，同時對於優良軍風善加維護。然有亟少數官兵法紀觀念淡薄，遂造成各種投機取巧、違法脫序、馬虎隨便及競逐私利等亂象，輕則個人及家庭蒙羞，重則斲損軍譽，本部將近年發生財務案例加以綜整，希各級加強宣導、查察，遏止類案再生，確維部隊純淨。 

貳、案例宣導
一、重複結報套領公款：
（一）案情摘要：
○軍○艦隊預財官○上尉於95年7月至9月間以支付小額採購貨款為由，採重複結報方式套領公款 75萬餘元；另因積欠民人20萬元債務，於96年1月2日，未經主官（管）核准，逕以「補充櫃存現金」名義，擅自開立20萬元國庫支票，並冒用主官（管）之印鑑章，向銀行提領現款，用以償還債款。
（二）成因分析：

1.○上尉生活靡爛、行為不檢，肇致積欠高額賭債及信用卡債，以軍人固定有限之薪水，實無法滿足其無限之需求，故挺而走險，藉職務之便盜領公款並心存僥倖，以為手法高明無人查知，因而觸犯「侵占公有財物」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等罪。
2.○艦隊主官（管）對○上尉平時考核不實，且單位自我檢查流於形式，致造成財務失事。
（三）缺失檢討：
1.○艦隊主官（管）對單位財務收支未能仔細核對，且對於出納人員提領大額現金，亦未切實查考經費來源與去向；另對於所屬平日考核不實，故肇生憾事。

2.單位於獲知本案後未能適法妥處，嗣經檢舉，始派員調查屬實，卻未斷然移法送辦，逕以帳務紊亂為由，核予○上尉「大過乙次」處分，並准於退伍，處置作為與法不合，顯見單位幹部有鄉愿情事。有關各級主計主管及單位主官督管不實，本部依「刑先懲後」原則已核予行政重懲，以資懲儆。
3.本案違犯法條：
·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1億元以下罰金：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 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
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 陸海空軍刑法第13條：

刑法總則之規定，與本法不相牴觸者，適用之。
· 刑法第37條第2項：

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褫奪公權1年以上10年以下。
· 刑法第62條前段：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其刑。

· 刑法第66條：
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2分之1。但同時有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其減輕得減至3分之2。

·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4款：
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

四、偽造文書印文罪章關於公文書、公印文之罪。

· 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四）精進作法：
1.國軍各級單位主官（管）對於經管財務人員，應嚴格執行考核，澈底檢查財務收支並藉由自我檢查，及早發現問題並予以更正，以落實內部控制機制；另各級幹部應適時宣導相關案例，使所屬明瞭從事職務時之「對」、「錯」之標準，知所進退，才不會誤觸法網。
2.各單位應確遵部頒「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考核具體作法」對所屬官士兵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評定，凡經考核不符要求者，應予汰除，以達淨化國軍幹部素質，提昇戰力之目的。
3.各單位應強化督導功能、落實業務查考；軍法將貪污者繩之以法，以免逍遙法外，屬事後防制；至於事前之禁絕防範，則有賴於全軍官兵的努力，主官應善用監察及主計內部控制之功能，惟有落實查核，才能使官兵貪慾之心不敢起，有效防範貪瀆行為之發生，以維國軍清廉形象。

4.國軍官兵應培養勤儉自律的習慣，平日從事正當休閒娛樂，不要隨著社會奢靡風氣起舞，應該在工作之中找尋滿足的成就，享受真正的快樂。

二、不實單據結領經費：

（一）案情摘要：
1.○軍○單位指揮官○中將，於95年11月至96年5月間，授意行政官○少校於「010119行政事務」科目項下虛報費用（每月15萬元）供其私用，查該指辦室每月控管行政事務費僅21萬8,500元（每月行政費43萬元），○少校乃向○中將報告，依此控管額度，每月實無法浮報至其要求金額，○中將乃以指揮官之職權，指示參謀長及主計部門檢討調整下授額度，主計部門遂以單位演訓、戰備任務繁多，為避免各處組浮濫支用，形成固定支出，違背行政院93年頒佈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為由，簽奉○中將核定，自96年1月起，將該室控管金額提高為36萬5,500元，以利詐取行政事務費之準備。

2.○少校自95年11月起至96年5月止，向熟識之水果、茶葉商行要求開立不實統一發票，或索取空白免用發票統一收據，自行填載品名、金額、單價及總價，進而持之向該部主計處結報010119行政事務費之027901一般事務費及增撥之2個月行政事務費，共24次詐領款項合計新台幣131萬餘元，以供○中將私用。

（二）成因分析： 
 ○中將及○少校乃藉職務之便，並心存以主官職權可逾越控制範圍，另以私得利益無人查知，因而觸犯「詐取財物」及「偽造文書印文罪章關於公文書、公印文之罪」等罪。
（三）缺失檢討：
1.○中將身為國軍高階將領，深受國家栽培，不思戮力以報，竟利用職務、權勢，要求所屬配合其貪贓枉法，嚴重影響國軍形象，犯後又掩飾犯行且未能反躬自省，仍將個人犯行，推諉為社會對其不公，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判決求處有期徒刑16年6個月並褫奪公權5年。另犯罪所得計131萬餘元應予追繳、發還。

2.本案違犯法條：
· 陸海空軍刑法：

· 第13條：刑法總則之規定，與本法不相牴觸者，適用之。
· 第76條第1項第2、4款、第2項：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
2　瀆職罪章。
4　偽造文書印文罪章關於公文書、公印文之罪。前項各罪，特別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刑法第28條：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 刑法第37條第2項：

宣告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褫奪公權一年以上十年以下。
· 刑法第55條：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
· 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2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10條第1、2項：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並依其情節分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前項財物之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 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遞奪公權。
（四）精進作法：
國軍現有各項法令規章、作業程序，已具備內部控制之功能，惟本案係因主官利用職務、權勢，要求所屬配合其貪贓枉法，同級審監難以發揮制衡作用。鑑此，本局已妥擬財務安全回報機制，對於適時反映單位不法情事，定能有效嚇阻，凡具體實證反映官兵不僅不會受到任何傷害，本部將視情節優於敘獎，以有效防杜類案。
三、違反採購辦理程序：

（一）案情摘要：

○單位主任○中將，於95年12月間，授意所屬○處，以核發各「工作獎金」名義向特定承商購買「鐵製便當盒」，金額達32萬餘元，復於95年12月至96年1月期間，以「軍事情報費」、「行政事務費」、「加菜金」及「團體獎金」等經費預算，金額達40萬餘元，分案向昔日友人「○食品」購置「豬腳禮盒」，上開作業已違反「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二）成因分析： 
○單位刻意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肇致分割及指商採購，有違採購作業紀律 。

（三）缺失檢討：
○單位對於本案意圖規避監辦，或囿於購辦時效，將預算分割採購，易衍生弊端。
（四）精進作法：
1.各單位採購作業應確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建立有效之內部控制機制，先期發現不符採購作業程序或有刻意分割購辦之虞時，均應立即要求改正。

2.採購案件除要求各級審監人員依規定辦理驗收外，尤須注意供應頻繁之特定廠商，凡發現有逕行指定廠商辦購，造成監造、估驗不實，未按契約切實履約，或虛報、浮報經費等未驗先結及以不實單據套領經費之情事須依規定查處，以符依法行政並收警惕效果，俾強化採購紀律，減少弊端之發生。

四、截留費款轉作它用：

（1） 案情摘要：
○單位組長○上校於95至97年3月間指示參謀虛報誤餐費，其利用單位電腦門禁管制系統配合該組實際加班同仁刷卡管制記錄，製作誤餐加班證明冊結領經費，惟未將結報款項發予實際加班人員，而扣留另作他用，經查每月約浮報1萬餘元不等，前後共浮報14萬餘元，而扣留款項用以單位餐敍、主管個人紅白帖及其他行政雜支使用；本案之舉發是經由媒體轉至本部調查辦理，均未循本部相關系統反映，已嚴重影響國軍形象。

（2） 成因分析：

○上校藉職務之便並心存以主管職權可逾越控制範圍，以為自設公積金而無人知曉，因而肇生憾事。
（3） 缺失檢討：
少數幹部因品德敗壞，違法瀆職，引起社會輿論撻伐及國人側目，本案○上校心存貪念利用職務、權勢，要求所屬將同仁誤餐加班費，轉作他用，除藐視法紀外，更顯示各級主官（管）或督導不週，或鄉愿縱容，致給予可乘之機。
（四）精進作法：
1.各單位應持恆宣導「依法行政」及「公款法用」等相關規定，各級在預算支用時，亦須確按計劃、用途、期程及科子目執行，嚴禁發生巧立名目或惡性消化預算、浮報、套領公款等情事。各級的主官（管），必須確實革除「公款公用」錯誤觀念及行為，一切預算支用申請、結報均應恪遵「公款法用」規定，落實「依法行政」要求，致力避免及防範單位虛偽造假結報公款或惡性消化預算經費等重大不法情事之肇生。
2.所謂「公款法用」，即指對任何計畫、預算之執行、分配、管制、支用、結報及帳務處理，都必須遵循政府相關法令、規章及合法的程序來處理；全軍幹部一定要瞭解，「預算支用」屬一種法律責任，絕不容許非法變更，縱因囿於事實需要，亦應依照規定程序，呈報權責單位核定後，方可按修訂工作項目執行，以符合「預算即命令」之要求。另各級幹部應確遵「存誠務實」作風，不造假、不虛報，實實在在地將每一分錢都按規定用在單位工作上，方是保障個人前途、家庭幸福及提升國軍尊嚴的至要途徑。
參、結語

   「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揭案例所示，各級領導幹部應引以為戒，惕勵省思，各單位應確遵法令規章，參酌本次宣導資料，持恆宣教「依法行政」觀念，落實「公款法用」要求，各級主計人員亦應本負責之精神，善盡職責，做好審核管制工作，並提供主財專業建議，以協助長官決策之參考，務實做好內部管控及支用工作，在合法前提下，發揮經費運用最大效能，圓滿達成各項任務，樹立國軍廉能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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